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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七 百 九 十 五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狃约舉行 

主席：Mr. Guillaume GEORGES-PICOT(法蘭西）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侖 

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95/Rev-l) 

~ 通 過 議 程 o 

二.印度巴基靳坦問題。 

通 過 議 程 

議程逸矗。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 绩 前 ） 

應主席請,印度代表，仏. f ^ -K . Krishna M mon, 

及巴基斯坦代表A^. Ftroz Khan Woon,就理事會議席。 

― . M r . Krishna MENON(印度）：印度雖然不是 

這個崇高機關的理事國，我們是爲了今日討論的問題， 

依據憲章有關規定而參加會議的，但是我希望主席先 

生容許我在你榮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時候，代表本代 

表圑向你致賀。我們都知道這是每月依次輸流的職務， 

伹是這是你主持的第一次會議，而我們又幸獲參加此 

次'會議，所以我要特別向你致意。 

二.今天，理事會再度審議一件已經提交理事會 

多年的事項，但是我處在印度公民，又處在印度政府 

代表的地位，不能不在開始討論問題以前先一提喀什 

米爾最近洪水泛濫造成的災患。詹慕喀什米爾邦內被 

洪水淹沒的農田約達七十方哩，沖毁的農村達七百四 

十七戶。牲畜的損失不計其數，許多橋樑均被洪水沖 

毁。不過新利拿加（Snnagar)城再度因城內居民與印度 

軍隊的決心與圑結而未遭毁壞。這個城市前幸免毁於 

人禍，這一次又獲救脫天災。 

三. 此次會議係依安4理事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決議案〔S/3793〕的規定而舉行。理事會各理事 

都知道我們並不是決議案的當事國。這是一件理事會 

的決議案，內請理事會的一個理事前往印度及巴基斯 

坦，並請兩國政府與他合作。這件決議案通過時我曾 

代表本國政府向各位說，以安全理事會主席而論，我 

國隨時都歡迎他，不過他的任務規定，必須根據政治 

觀點另加撿討。〔第七七四次會議第三十七段〕。安全 

理事會的主席隨時都爲印度所歡迎。他到印度來，我 

們隨時願盡地主之誼，以政府上賓相待。 

四. 我們已經實行了我們的諾言，我們已盡我們 

的全力使Mr. Ja«mg訪問印度時得到種種便利，需要 

我們的時候隨時都得到我們的協助。據我記得,他和我 

們會談兩三次，與巴基斯坦官員會談四夹。我本人亦 

曾有機會與他會晤數次，但我們並未就討論中的問題 

提出任何提議。我們聽到他的言論；我們答橙了他問 

我們的問題,我們從未咀止他與我國國內任何人談話， 

也沒有阻止他訪問國內任何地區,包括喀什米爾在內。 

五. 我們目前在此舉行會議是因爲有了上述決議 

案和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的報吿書（S/382l)。報吿書 

內載有他的意見和他認爲此次安全理事會派他訪問的 

目的何在。我方才提到的任務規定與我們根本無涉，祇 

與瑞典代表有關，因爲據我們所知，他是唯一可以解 

釋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的人。不過印度政 

府以前曾經說過，而且將來有機會還要隨時重覆說明 

我們此次所以出席安全理事會是爲了我們過去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的巴基新坦侵略印度領土的控訴。當時巴 

基靳坦曾容許非正規軍通過巴基靳坦領土五百哩，雖 

然根據法律和國家尊嚴，巴基靳坦負有國際義務，予 

以拘留囚禁。再說，我們到安全理事會來並不是要安 



全理事會作成裁斷，而是希望安全理事會依據憲章第 

六章的規定採取行動以終止這種侵略行動。 

六. 所以我們今天到這茧來參加會議主要的是根 

據我們所提出的控訴，審議這個問題時不但必須根據 

使我們提出控訴的全部情勢的背景，而比較直接的還 

應當根據上述决議案的規定。我國政府本來無意分析 

或解釋瑞典代表所提的報吿書，因爲那是他提交安全 

理事會的報吿窨，這是應由理事會討論的事項。我們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爲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在 

第七九一次會議中發言時曾向理事會提出了他認爲是 

這 件 報 吿 書 的 « # 。 

七. 我不擬在此逐項答覆我們所注意到的各種錯 

誤解釋，不過在我討論這件報吿書時，自然就可以看 

出若干我們與他意見不合之處。我想我倘能設法在今 

天上午說明我擬用何種方法討論這個問題，並儘可能 

在這次會議中結束此事，對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或較合 

適。但若今天上午無法結束，我希望各位能容許我今 

天下午繼績下去。 

八. 我擬儘先討論瑞典代表的報吿書，再討論巴 

基靳坦外交部長發表的言論和他對印度及印度政府所 

提出的指控，然後討論安全理事會上次就我們鄰邦—— 

我們仍舊不稱它爲外國——繼績侵略行動問題舉行會 

議以後發生的情勢。最後我要說明我們對這種情勢所 

持的立場。 

九. 我還要附加一句，因爲安全理事會尙未討論 

這件事，所以我今天表示的任何意見，卽以安全理事 

會這次會議而言，也不能視爲是確定不璲的意見。我 

們很希望聽到理事會各理事對他們要求提出的報吿-窨 

的意見。我們無權要求他們表示意見，不過我們可以 

表示我們在這方面的願望。所以我擬對巴基靳坦外交 

部長或理事會各理事以後可能發表的任何其他言論保 

留我的立場。 

一 〇 . M r . Jarring報吿書內說他於一九五七年三 

月十四日抵達喀喇基。所以Mr. Jarrmg的訪問係自巴 

基斯坦開始，不自印度開始。因此，他到印度時也許 

已經知道他們的見解。我說"也許"因爲巴基靳坦外交 

部長曾經說過，他們的談話不能載入報吿窨內，應當 

視爲是M r . Jamng與兩國政府代表的個別秘密談話， 

所以我也無意引述這些話，雖則他與我們的談話，我 

們完全都有紀錄。 

一一.他在喀喇基停留三日後，就到印度來，在 

印度住了四天。那幾天天氣相當熱，但我們仍盡力使他 

在印度的時候生活舒適。他於三月二十八日以後回到 

喀喇基，並在那時候問印度政府——這是公開的—— 

在適當時是否可以准他回到印度。我們與以前一様仍 

說"隨時歡迎"。我們很高興他又於四月六日回到印度， 

後來他又回到喀喇基，最後於四月十一日離開該地。報 

吿書內說雙方均有代表參加談話。 

—二.現在說到報吿書的內容，我要請大家注意 

第六段。我們很感激Mr. Jamng在他的報吿書內載稱 

印度政府曾在各方面與他澈底合作，又說我們與他的 

談話是在完全坦白誠懇的筌氣中進行的。 

— 三 . M r . Jamng在談話中吿訴我們說他認爲他 

的出發點，他所取行動的規範就是印度巴基靳坦問題 

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通過的兩件决議案。這一點對以後提出的若干其他意 

見相當重要。我們雖然沒有機會與政治與安全理事會 

事務部的Mr. Engcts舉行談判，但曾有機會與他會晤， 

不過他對此事保持應有的正當態度，並未表示任何意 

見，所以我根本無法猜測他心裏所想的是什麼。我們 

也很高與獲得秘書長辦公室一位代表的協助。另外還 

有新德里聯合國新聞處主任，一位古巴人，也在場^ 

忙，使我們的關係更加融洽。 

一四. 我們現在要討論報吿書的案文。第八段說 

到巴基靳坦，第九段內Mr. Jamng說： 

"所以,我從最初開始卽致力於—尋求辦法以謀 

解決因這兩件决議案而發生的各種問題。"〔s/ 

3821,第九段。〕 

第八段內也曾提到這兩件決議案。他在該段內說： 

"印度代表曾說在他看來，對印度政府有拘束 

力的祇有這兩件決議案。"〔同上,第八段。〕 

關於這一點可參閱第七六三次會議紀錄的第七十七段。 

一五. 我希望理事會各位不荧想我太咬文嚼字， 

因爲根據過去十年的經驗，我們只怕不够謹愼。不論 

會議紀錄的案文如何，我一再反覆敍述的是印度政府 

仍受這兩件決議案的拘束。不過這種承諾還牽連一種 

必須先由巴基斯坦履行的義務。履行了 â種義璲之後， 

如杲一般情形沒有改璲，可能會發生其他義務。所以 

說到義務必須把它們視篱有條件的義務。我要把我在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說的話再讀一篇： 



"以安è理事會及世界各國而論,關於喀什米 

爾問題，唯一對我們發生拘束力的就是這兩件決 

議案，以及我所提到的一切條件。"〔第七六三次會 

議，第七十七段。〕 

一六.最後一句話非常重要，因爲我曾在我向安 

全理事會以前各次會議的許多發言中表示理事會在決 

議案內向我提供的保證,亦卽我們達致協議的根據，是 

對安全理事會發生拘束力的事項，所以研讀此等決議 

案時不但必須注意時間因素也必須顧及以委員會名義 

提供的鄭重保證。所以，我們並沒有改璲我們原來的 

立場。我們在顧及時間因素及我所提供的保證的情形 

下仍受這兩件決議案的拘束。 

—七.不過，任何决議案——無論是這兩件決議 

案，或是我們沒有接受的決議案或理事會以後可能通 

過的决議案——都不能改璲我國的立場，就是，我們 

到這裏來的原因是根據我們對一種侵略行動所提出的 

控訴。我們現在籲請安全理事會盡它最基本最低限度 

的責任，對此問題作一個判斷，並請對方撤除侵略部 

隊。因食根據憲章規定,我們所以到這裹來也是根據憲 

章規定，任何國家決不能因侵略行動而獲得利益，也 

不能根據這種行動提出要求。 

—八.我上次在此發言時曾經指出不論這個問題 

的許多方面那些是對那些是錯,祇有一個基本問題,就 

是巴基斯坦在實際上、政治上、究竟怎樣進入喀什米 

爾的？他們的權利的根據是什麼？幸好巴基靳坦外交 

部長在他發言的有一段裏說到權利根據問題，他說這 

兩件決議案就是巴基斯坦對喀什米爾的權利的根據。 

至少他把這個問題限於這個範圍之內，如杲是這兩件 

決議案，那末這些決議案內淸楚規定詹慕喀什米爾政 

府有管轄該邦全境的主權，並規定印度有防鑕詹慕喀 

什米爾邦外患及維持該邦內部秩序的權利及義務，伹 

根本沒有規定巴基靳坦得參加根據這兩件決議案的任 

何行動。卽使舉行全民表決,全民表決總監也須向詹慕 

喀什米爾政府及安全理事會具報。巴基靳坦祇須靜候 

表決的結杲。誠如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一 

再說過，巴基靳坦對此問題根本沒有過問的地位,—— 

所以無論就詹慕喀什米爾政府或整個聯邦而論，決不 

會有違反或侵犯主權的問題，這是第八段。 

一九.現在說到第九段，Mr. Jarring在該段內 

說："所以,我從最初開始卽致力於尋求辦法以謀解決 

因這兩件决議案而發生的各種問題。""因這兩件決議 

案而發生的各種問題"——這些字是經過審愼選擇的。 

這些問題是決議案通過以後的問題，所以如杲充分顧 

及這些情形必要時可說這些都是因爲這件決議案而發 

生的問題。我們要參照這兩件決議案一一加以討論:不 

僅繼锒從事侵略行動而且加緊擾略行動，併吞領土，印 

度被巴基斯坦佔領地區內所施行的恐怖政治，不許該 

處人民享受公民自由或任何其他自由，以及他們那邊 

經濟衰落和剝削人民的情形。這些都是因這兩件決議 

案而發生的情形。 

二 〇 . M r . Jarrmg又於第十段^說:"我深知舉行 

全民表決時及表決結果可能發生的各種嚴重問題"。這 

又是用字非常謹愼的一句話。"我深知•••各種嚴重問 

題"的意思不是說印度政府把各種嚴重問題吿訴他，深 

知就是認知的意思。不一定是使某一個人的腦筋受* 

刺激的意思。所以他說的是他自己舞這件事所知道的 

情形。我們有兩句話,T句是"舉行全民表決時可能^ 

生 的 這 是 同 時 的 事 ， 另 一 句 是 " 表 決 結 杲 可 能 發 

生的問題"。我希望理事會審議這個問題啤能充分注意 

到這幾句話，不要把這件事視爲祇是通過了幾件決議 

案的事，應把它視爲是牽涉一個重大社會政治問題， 

足以影響擁有人民三億七千六百萬人的印度與擁有人 

民八千萬人的巴基斯坦的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事， 

而且還必須同時顯到與此問題發生連帶關係的一切情 

形。 

二一. M r . Jwing在第十一段內說:"所以我覺得 

我有奪任謀求足以解決這à困難，或至少眞能減輕這 

種困難的辦法"。這句話的最後一部分很i要，因爲這 

裹暗示這些困難可能無法解決，否則他爲什麼要說"異 

能減輕"這句話呢？ 

二二. 第十二段不但論到M。 Jarring也論到我們 

的巴基斯坦同僚。M。 Jamng在這段內說："所以，我 

就在這方面向兩國政府提出許多建議，不過爲了各種 

不同的原因，未能爲雙方接受"。我們的巴基斯坦同僚 

說巴基斯坦已經接受了一切建議，但說我們卻再度拒 

絕一切建議。這是非常簡明的文字。原文說——我現 

在根本木談究竟我們是接受或'是拒絕這些建議——這 

些建議未能爲雙方接受；換言之，就是我們可以接受 

的也許他們不能接受，而他們可以接受的也許我們不 

能接受。所以根本不能把這件事的肆處或責任歸袷任 

何一方面。他想說的是他設法調停終歸失敗，原因是因 



爲他找不到一種共同的立場。這件報吿書內根本沒有 

任何責怪印度政府態度强硬或拒絕一切提議的話。現 

在我們要討論第十三段,這段也許是目前情勢的重心。 

二三. 我不願詳細分析這段案文，免得大家對我 

們要敍述的報吿書的要旨不能得到明確的印象。報吿 

書的要點是安全理事會上屆主席已經深知——而且在 

報吿書內亦有此表示——我們所堅持的是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一部。他雖說兩國意見不同， 

但是他指出關於這一點並沒有其他變動。印度政府 

的立場向來認爲決議案第三部的實施須視第二部而 

定，而第二部又須視第一部而定——而整個決議案的實 

施又須視能否符合兩國接受決議時接受的所有條件而 

定，伹是巴基靳坦不但當時違反這些條件而且現在仍 

繼績違反,所以各位案前的報吿書只涉及第一部分,我 

們也無意越出這一點的範圍。任何人除非自已絕對無 

辜決不能到法庭或到這類的機關裏來耍求和解或公允 

待遇。一個人自己若不以公正態度待人,決不能要求他 

人以公允態度相待。第一部一日沒有實行，巴基斯坦 

—日沒有遵照第一部B項解決該國軍事力量問題，該 

國外交部長日前對於我國人民與我國政府說了許多好 

話所證明與支持的神聖戰爭的宣傳一日不予改璲，則 

第一部仍未見諸實行。 

二四. 巴基靳坦爲證明其立場起見曾引述Mr-

Frank Graham的報吿書。第一，我要說我國政府 

對 M r . Graham報吿書所持立場是認爲這件報吿書係 

屬探討性質。我當初曾這樣說過，等一會還要再加說 

明 。 不 過 無 論 如 何 , 大 家 可 以 看 出 G r a h a m 報 吿 書 

曾提到停火部分業已實施。所以，一讀報吿誊的上下 

文就可以看出,報吿書內沒有說第一部分業已實施，祇 

說停火規定業已實施，換言之，就是第一部的一部分 

業已實施，而這一點一大部分又應當歸功印度政府和 

印度人民之不願繼績這種殘忍的戰爭。所以已經實施 

的靦有這"小部分。我們討論的是這件決議案的第一 

部，尤其是該部內已遭對方公然違反的B與E兩項。 

二五. Mt， Jarring曾提到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基本 

立場。我國總理昨天還在東京表明過我們的立場。我 

國遭受侵略不是喀什米爾或詹慕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問 

題，我國遭受,侵略是印度的問題：是印度受巴基斯坦 

侵略的問題。Mr. Jartmg所指的就是這點，而且也很 

恰當地把我們對他說的話轉達理事會說巴基斯坦有責 

任"終止侵略"。這確是我們吿訴他的話。 

二六. 不過，他又在第十四段內說"•••安全理事 

會對於印度所提控訴已予適當處理，不過關於這個問 

題的各決議案是否允當一節，我不便表示我個人的意 

見"這句話經我們這位同僚解釋後好像是Mr. Jarring 

通知理事會說他已吿訴我們這個侵略問題業已解決。 

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處理"一詞是法律上大家熟知 

的一種步驟，就是說，理事會已受理此事，這件控訴 

已經交到理事會內。非俟我們自安全理事會內撤回這 

個項目，巴基新坦仍犯有侵略印度的罪名。所以這句 

話的原意就是已經在處理這件控訴。Mr. Jarring說過 

他的任務规定僅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兩决議案爲限，所以不願越出這兩件決議 

案案文及其中各項規定的範圍。 

二七. 不過，我們還要進一步說凡是嚴格充分遵 

從這兩件決議案規定的人，不但必須默認而且依邏輯 

推斷亦必須承認有侵略事實存在。決議案內說些什麼， 

上次已經說過，今天不擬赘述。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倘 

能回想一下過去說過的許多話，卽可看出這件決議案 

如有什麼表示的話，那就是承認詹慕喀什米爾政府的 

主權，承認這個政府的主權而不是該邦的主權，而且 

還承認印度有權利及義務保衞它的邊界，並協助其地 

方當局。此外，我們決不採取任何足以改變主權問題 

的行動，不論這種行動是有利於巴基斯坦或是有利於 

他人。處處地方都祇提到印度政府或詹慕喀什米爾政 

府，除後者外沒有任何人可以選派全民表決總監。但 

負責維持法律與秩序的仍是印度。而且祇能要求印度 

設法保衞各貿易孔道，及目前被巴基斯坦佔領的邊界 

地區。所以整個決議案的根據就是喀什米爾爲聯邦之 

—部份的領土完整，並且默認聯邦領土遭受侵犯。所 

以M r . Jamng說"已予處理"時，我有合法權利把它解 

釋爲：理事會知道有一個國家遭受侵略，但是"他不便 

說"理事會規定的解决辦法或所遵循的途徑，究竟"是 

否允當"。所以這不僅是該決議案另一解樺的問題,我 

想這是該決議案的當然解釋。按法律通則，我們看到 

一件文誊時總是按當然的意思去解釋。所以我們絕對 

否認報吿書內載有任何字句使我們的巴基斯坦同僚有 

理由認爲他可把安全理事會上屆主席所說的話解釋爲 

他吿訴印度政府說侵略問題業已解決——還變本加厲 

地說——我們是侵略和佔領這塊領土的國家——這一 

點我以後再詳加說明。這使我想起我小時候我們本國 

的一個故事：有一個竊賊潜入一家人家，這家人家和 

他們的鄰居想把他捉住。他忽然心生一計。看見大家 



都在追他，立刻就混在人羣裏，大喊"捉賊"。就是這 

樣，處置這件事的最好辦法就是說別人是侵略者。我 

從來沒有聽見過比這更離奇的事。我們在這裏討論這 

個問題已有十年了，但是從來沒有聽見人說過印度政 

府、印度軍隊、印度當局或喀什米爾邦政府——-該邦 

政府爲印度聯邦組織的一部分一是藉侵略或佔锒等 

行動駐留詹慕嗨什米爾領土的。 

二八. 有人辯稱必須另作其他決定，經過某種批 

准手績。過去也曾在這方面進行探討。事實上委員會 

曾在某一處說安全理事會審議這整個問題時不但知道 

印度部隊駐在喀什米爾，而且是在這種情形下審議這 

個問題的，所以我希望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尤其聯合 

王國的代表,參照其過去歷史，卽使詹慕喀什米爾邦不 

歸附印度，也不致說該邦遭受侵略時印度決無予以援 

救之責。這是過去一百五十年間，自從LoirdDalhousie 

根據所謂"附屬辦法"的制度遣派當時稱爲印度部隊四 

大團主海德拉巴以來沿用的惯例，可惜我們一時糊塗 

把這些部隊撤退得太快了。那時候規定印度境內當時 

受各亞洲邦主管轄領土的任何部分遇有內亂外患時印 

度政府當立卽予以救助。 

二九. 我們曾竭力設法避免這樣提出不必要的法 

律與憲法問題。印度獨立法案對印度及對巴基斯坦的 

關係有一種差別。我們印度政府是繼承國。我們是 

"Bharat-Desha"的繼承者。英國在印度的主權，一方面 

是繼承繋古大帝的權力，另一方面得自英國國會的法 

案及征服權利。我們成爲征服權利的繼承者；我們使征 

服時代吿一段落後，不但接受了因英國國會宣佈的法 

定地位而發生的一切義務而且還接受了比哈爾(BJ»«)、 

孟加拉(Bengal)、渥里沙（Onssa)統治者及滎古大帝繼 

承者等方面傳留下來的全部習慣法與偭人權利。我們 

是印度英國営局的合法耱承者。我們已經接受了全部 

義務。我們受一切條約的約束，包括英國政府與波靳灣 

各回敎國王所訂條約在內。所以可見如欲享受權利,必 

須同時接受一切義務。我們是繼承國,所以縱使喀什米 

爾沒有歸附印度，我們仍有義務救助該邦人民，因爲 

他們的家鄉强遭级掠，他們婦女慘遭姦害或被擄去販 

爲奴隸。據當時某一報吿稱，Baramula經過洗缀之後， 

當地全部財物及靑年婦女均被擄掠一空。 

三〇.這一點使我們推想安全理事會上届主席說 

決議案第一部尙未實施時，他意思是說他贊成我們一 

方面，不過è們假定他是用晴示的方法來表明這一點。 

我無意與巴基斯坦進行秘密的會談，它們說這一部分 

已經實施，我們E在這裹淸楚敍明我們的立場。不但 

如此，巴基斯±旦還斷章取義地引述過聯合國印度巴基 

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的一部份說第一部已徑實施， 

且復引述決讒案的另一部份暗示印度政府在該邦內所 

駐軍隊較實行停火時更多。關於此點，委員會已經聲明 

當事雙方都不能說已經遵行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決議案'第一部B項的規定。我們立卽請印度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與委員會交涉，說明我們的立場，此後就沒 

有聽見關於此事的下文。不過從此以後委員會報告書 

其他部分內提到的全是關於巴基斯坦繼續佔領該邦和 

加强軍隊的問題。自從我們發出了這件電報以來，我 

們從未聽見安全理事會的任何機關提起過印度加强軍 

隊的事。我是我國的國防部部長，所以知道我國在該處 

有些什麼軍隊。我們駐^該處軍隊的實力甚至比這項 

辦法內所規定的還少。 

三一. 我們發出的電報內說參謀部絕對否認停火 

以來該處駐軍實力有絲毫增加之處。說這話的是當時 

印度的英國總司令。事實上我們的軍隊實力反而減少， 

因爲印度皇家空軍戰鬭機已全部撤出該邦，那時候 

的情形就是如此。委員會當時的意見顯然是根據巴基 

斯坦軍隊總司令部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向聯合國觀察 

員提出的控訴。聯合國觀察員當時將這項控訴轉交第 

五集圑軍司令部，該司令部嗣又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 

五日將軍隊實力準確報吿提交司令部內的聯合國觀察 

員。同日西線總指揮又將上述準確報吿的副本一份送 

交觀察圑的總辦事處。所以我們可以說,就我們而論， 

這件事情已經結束了。委員會報吿睿內並無任何證據 

瞪明印度曾有違背第一部規定之處，但是對於巴基斯 

坦確有指控提出。這是載在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吿書a  

第二二五段內。 

三二. 所以,雙方違反程度相等的話完全錯誤。第 

一，我們不能自己侵犯自己的領土。我們不能在自己 

本國内變成外國人。我們在本國境ft屯駐軍隊，這種 

行動決不是浸犯我國的領土。根本的錯誤是我們巴基 

斯坦的同僚在自認爲有權的根據之後，似又從這一點 

進而以爲他擁有某種他人沒有的權利，或以爲嗒什米 

爾是可以隨便判與他人或可聽由巴基斯坦或外巴基靳 

坦方面來的匪徒隨便奪取的無主領土。事實上根本不 

1 安全理事會正式杞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笫七趺，文件S /W30 , 

锒 二 二 六 段 o 

8 安全理事會正式Ke錄,第四年，特別補锔第七»,文件S/1430^ 



是一這種情形，不過，安全理事會上屆主席，因爲他所 

處的地位使他必須保持中立，所以說他已經聽到了當 

事雙方的話，一方面說決議案第一部分尙未實施，另 

一方面卻說業已實施。第一部分內，以攛充軍事實力 

—節而論——而且我們在這裏說到增强軍事實力一事， 

關鍵所在的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就是我們 

接受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一日。我們當時 

曾獲得委員會的保證說係以這種根據爲準，凡此一切 

都已載明決議案內。關鍵所在的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八 

月二十日。倘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以來曾有加强 

軍力的情形，那末卽有違反委員會決議案第一部B項 

規定-的事實。 

三三. 因此Mr. Jamng似乎認爲這種局面是一種 

僵局。我們卻不以爲然。一個國家受外力侵犯時，我 

們稱之爲侵略行動，不說它是僵局。也許他所指的是 

他在進行的工作程序中的僵局，所以才會建議——我 

現在討論的是決議案第一部的B項，所以也許應先把 

它說完，然後再來討論關於該項的公斷問題——我們 

應當審查的是除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原來已在該處 

的軍隊軍備、政治組織等等(甚至按法定權利不應留在 

該處者)之外,是否另有增加。閽於這點我們討論公斷 

問題時再行答覆。 

三四. 此外還有決議案第一部E項，我們稱爲"爆 

動仇恨心理"的一項。該項促請當事雙方造成有利於促 

進繼績談判的空氣。我們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先由印度 

檢察長與Mr. Gopalaswaim Ayyangw相繼申辯這個問 

題,後來又經 S i r Benegal Rau及Mrs. Pandit先後申辯 

這個問題，我們始終在安全理事會內堅持有人繼賴不 

断對印度從事煽勖神聖戰爭及仇恨心理的宣傳，不但 

如此巴基靳坦在上面所說的場合中甚至在安全理事會 

會議中，沒有一次不向我們提出威脅或侮辱我們。但 

是因爲十年前他們本是我們的同胞，而且他們大多數 

人民仍是我們的友人，所以我們沒有與他計較。 

三五.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酋答覆說第一部E項只 

請我們提出呼籲。我想這決不是認眞的話。他的意思 

難道是指巴基斯坦的報章或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長或公 

安機關應向老百姓呼籲說:"你們不要再打了——但是 

你們要做什麼都可以"？難道這就是決議案的眞意一 

提出呼籲就算了？這種說法不但完全與事實不符，而 

且安全理事會許多決議案一有些我們根本沒有接 

受——也證明這是錯誤的。 

三六. 是以，安全理事會已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 

十日決議案正文第八段內促請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 

府： 

"採取一切可能措施，確保造成並維持有利於 

促成進一步談判之情況，並避免採取任何足以妨 

礙公正和平解决之行動。"〔S/20l7/BUv. I 0] 

三七. 所以，安全理事會不僅請兩國政府表示意 

願而且還請他們S此問題採取積極措施。所以我們的 

論據——實際上都是事實——是巴基斯坦不但沒有採 

取這種措施而且誠如我以前已經提過而且今天討論還 

要繼賴證明，巴基斯坦負責人士曾發表過許多言論，巴 

基新坦曾採取許多軍事行動，從事心理戰爭，完全違 

反安全理事會的上述建議。 

三八.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決議案 

內又對 

" 當 事 雙 方 聲 明 同 意 G > * m 提 案 中 關 於 

重申雙方決心努力謀求和平解決，並願遵守停火 

協定各部分一"〔5/2392。〕 

表示滿意。 

三九. 當時引爲證據用以證明決議案第一部分業 

已實施的是Mr. Graham第三次報吿書的第二十八段。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說第一部分業Ë實施，不過我要 

請安全理事會仔細讀這一段文字。第二十八段的内容 

如下： 

"第一部分論到停火。聯合國印度巴基新坦問 

題委員會工作第一個階段的主要目的在停止敵對 

行動。"這完全是對的。"停火規定雙方同意，於一 

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發生效力，兩國政府爲完成 

決議案這一部分起見"̶̶這裏並沒有說?9决議案 

的第一部分所說的是決議案內的停火條款，一讃 

下文就可明瞭一"又在聯合國印度巴碁斯坦問題 

委員會主持下所訂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喀喇 

基協定內商定停火界線。其後卽就地劃明這條界 

線。"〔S/26l I and Corr. I ，第二十八段。〕 

四 〇 . M r . Graham提到决議案第一部分的話，另 

有兩三句話加以說明。第一，他提到喀喇基協定。這 

項協定論到停火線與停止敵對行動問題一不是目前 

討論中的決議案第一部B,E兩項，所以我們認爲引述 

Mr- Graham第三次報吿書第二十八段的話來證明決議 

案第一部分業已實施一舉根本是錯誤的。Mr* Graham 



從未向我們說過第一部分業已實施的話。誠然Mr-

Graham 確 曾與我 們舉行 過初步 談話。 我們討論時往往 

把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一併討論，因爲第二部分非至 

第一部分實施之後不能實施。不過Graham雖然接 

手委員會的工作，而且事實上等於就是委員會，但是 

他始終沒有知照印度說第一部分業已實施。如果他曾 

把這話通知印度政府，那末我們一定會向他提出委員 

會本身的證據，因爲任何委員會若不能提出新的證據， 

使人信服，決不能輕易推翻前任委員會業已査明的事 

實。所以Mr. Graham報吿書第二十八段內祇提到停火 

問題̶̶而這一點我們已盡我們的全力嚴格實行了 。 

四一. M r . Jamng鑒於當事雙方對第一部分已否 

實施問題意見仍不一致，曾建議或可將此問題提付"公 

斷"以便打破僵局。我在"公斷"兩字上附加引號，因爲 

我們認爲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不但對喀什米爾問題 

非常重要，而且對我們這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整 

個立場也很重要。 

四二. 不過我希望理事會各理事一讀^. J a « m g 

報吿書〔S/382，〕內的第十七段和第十八段，以視這兩 

段的眞意究竟何在。第十七段說： 

"事實上,我向兩國政府所提建議中設想的不 

是單純的公斷"̶̶這裏我倒要一問究竟是公斷 

呢不是公斷？——"而是認爲亦應授權公斷員，於 

査明實施情形尙非完備時，得向當事雙方指示應 

取的措施，以便達成充分實施。" 

這可能是裁決，可能是調停，也可能是判斷一但不 

是公斷。 

四三. 第十七段接著說： 

"而且，奔第二種情形下，公斷員得在某一 

規定的時限屆满後決定當事雙方已否遵行上述指 

示，已否實施該決議案。 

四四. 所以,這一段一方面說不是單純的公斷,沒 

有這末澈底，但是另一方面又請這個團體——不論是 

誰——規定措施，調査，斷定決議案已否實施，規定 

時限，規定補救辦法，這些工作都超越任何公斷法庭 

擔任調査工作時所負的任務範圍。 

四五. 下一段是我對Mr. Jamng報吿書全^r中唯 

一不滿意的一段。他在這一段內說： 

"深知印度政府過去對於將整個喀什米爾問 

題提付公斷一事向持消極態度* • • " 

四六. 我們對將此問題提請公斷一事從來沒有抱 

過消極的態度。我們的態度向來非常積極：就是認爲 

這個問題不能適用公斷。我想，至少以我們而論，用 

這種辨法來應付這個問題，似欠公允̶̶我將引述若 

干很好的根據，來說明其中的理由（大家或已注意我 

在美國代表洛奇先生的坐位與我的坐位中閬留出一個 

空位，因爲我們卽將引述許多美國名人的話）。我重申 

一遍我們對這問題的態度非常積極：我們始終沒有同 

意過將此問題提付公斷，而且我可以說明理由。我們 

反對並不是因爲公斷辨法如果可以適用，我們還是反 

對採用這種辦法。 

四七. Jarrmg在其報吿書第十八段內，接荖 

上面已經引述的話說： 

"我特別向印度政府說明我沒有建議那種性 

遛的事"——換言之，就是屬於公斷拴質的事一一 

"我所提議的，雖然名爲公斷，事實上，其性質很 

可能祇是對若干印度認爲無可置辯的事實作一種 

決定而已。" 

四八. 我要鄭重指出第十七段和第十八段的內容 

前後很難調和一致，因爲第十七段內一面說不應採用 

"單純的公斷"，一面又說調査人應査明事實異相，査 

明決議案何以尙未實施，規定程序開始的時限,並作成 

裁決。這是第十七段內的話，這比公斷更進一步。但 

是第十八段內卻撤回原意說：不是完全訴諸公斷—— 

找人去調査一下是否確有其事。所以這裏稍有矛盾,原 

因是因爲這整個問題本身非常複雜，亦卽證明這件事 

根本不能提付公斷。根本連任務規定都無法確定。 

四九. M r . Jarring報吿書第十八段接著說： 

"此外，上面建議的辦法或可增進印度與巴基 

靳坦間的一般關係，我想兩國政府決不會不歡迎 

這種結果。" 

這句話的後半句以我們而論固屬奥確，但是前半句須 

待審查事實再作決定。 

五〇.據說這一項提付公斷的提議是Mr. Jartmg 

到印度時向我們提出的——我想也許我不應追究這件 

事，不過~"顯然這是他與巴基斯坦磋商之後再向我 

們提出的，而我們自始就舞此事聲明我們的立場:我們 

決不同意將此問題提付公斷，並且已經說明理由，Mr-

Jarring 在報吿書第十九段內說印度政府認爲： 



爭執的問題不適宜提付公断，因爲這種 

程序不但與詹慕喀什米爾的主權不合，而且與印 

度聯邦對此領土的權利與義務亦不符合。" 

五一. 請讓我稍事停頓，詳細討論一下這一個公 

斷問題。通常一個人遇到不明白的事才請人公斷；顯 

而易見的事根本無須公斷。那時候到過印度而且住過 

三個星期的人一定淸楚知道有人正在向我們從事仇恨 

宣傳運勖。不過，何必要到印度去呢？巴基靳坦外交部 

長在通過這件決議案的同一次會議中所作演說內卽已 

充滿了暴力行動的恫嚇，侵略的威脅，部落人民將如 

何對付我們，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話。是以，毫無疑 

問，確有仇恨宣傳的事實存在。不但如此，我們十年 

來每次會議中都列舉許多事實並提出控訴，巴基靳坦 

方面卻從未提出過我們向他們從事心理戰的控訴。不 

過可以說一句稱讚他們的話，那就是他們對這問題說 

的倒全是實話。所以，第一點就是，凡是顯而易見的 

事根本不必訴諸公斷。 

五二. 現在我要討論第二點。Mt* Gunnar Jarring 

徂恰當地吿訴我們說他進行關於這個問題的工作，是 

以決議案爲根據，因爲决議案是雙方共同的範圍。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 

內業Ë規定若干斷定事實的具體辦法，根據這兩件決 

議案，委員會應向當事雙方報吿，究竟決議案已否實 

施，所以印度政府倘若同意接受其他辦法——無論是 

公斷、調停、斡旋、祈禱會或任何其他辦法——卽無 

異越出決議案的規定。印度政府s這個問題，除業已 

承當的義務以外，無意接受其他義務。現在報告書要 

求我們的是要我們接受決議案範圍以外的辦法。 

五三. 國際法上有一項規則，規定兩國之間如已 

締訂解決爭端或任何其他問題的特別協定則普a國際 

法的規定卽不適用。這條規則對巴基靳坦、對聯合王 

國、法蘭西、或其他國家都一様適用。關於此事有一 

項宣言聲明倘若已經訂有特別協定規定如何解決某一 

特定問題的辦法，卽不能援用法律的一般規則。 

五四. 這是我們不願越出這兩項決議案範圍的第 

二個原因。這兩項決議案已經規定了辦法，——而且 

這種辦法已經開始發生作用，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 

會已在各件報吿書內指出——我卽將說明此點——該 

邦內軍事實力已有增加，而且必要的融洽筌氣亦不存 

在等等。由此可見，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已獲有結論。 

我耍說的就是這些事實，無論根據委員會的書面報吿， 

根據在印度境內存在的事實，根據各方在安全理事會 

內所作陳述，根據巴基靳坦全國報章的記載或是根據 

該國負責官員的聲明，都是不言自喩的事實。 

五五. 我現在要談到聯合國各會員國對公断辦法 

的態度，Mr. Jarring說提付公斷或可改善印度巴基新 

坦兩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已經試過公斷辦法，而 

我們所得的經驗總是轉來轉去一無所成。我們如果讓 

步，他人卽得寸進尺以爲我們可以繼績讓步。我可以說 

印度訓練出來的好公務員個個都可鲛人利用來達到這 

種目的。 

五六. 我們不能接受公斷的第四個原因是原則問 

題。關於這一點我要很鄭重地向聯合王國代表說印 

度政府不接受曾於一八四六年擔任外相的Henry John 

Temple這位先生——卽後來的Palmerston子爵三世一 

對公斷辦法表示的意見。他對公斷辦法有獨到的見解， 

伹是我們卻不能接受這種見解，他生在習用粗暴辦法 

的時代，下面是他對這問題所說的話： 

"有人聽見有一位英國外務大臣於一八四九 

年在國會內說縱使能够控制公斷員的人選，採用 

公斷辦法對英國仍是極其危險的途徑，因爲別人 

嫉垆羨慕英國的屬地和商務，所以很難找到絕對 

公正無私的公斷人。" 

五七. 我已經說過我不贊成這種態度，我想世界 

上一定可以尋到能够擔任公斷工作的人，當時一定也 

找得到這種人，不過我卻贊成美國近在一九四八年對 

所謂Interfundel事件所持的態度。這是瑞士政府與美 

國政府間關於一家在Baltimore註册的公司的事件。當 

時有各種註冊條款等存在。表面上看，瑞士有充分理 

由要求公斷，但是美國堅持不可訴諸公斷，因爲這件 

事件關渉美國的榮譽與完整，而涉及美國的尊嚴與完 

整的任何事項都不能訴諸公斷。此外，在審議這件案件 

的時候還提出了許多法律原則和國際行爲的原則。美 

國又强調說，除榮眷與完整問題之外，非經一國同意 

亦不得强將該國與任何他國的爭端交請調停、公斷、或 

達成任何他種特殊解決。 

五八. 而且美國還說這件事件與美國有重大利害 

關係，而與任何國率有重大利害關係的事都不能適用 

公斷。現在我們要審查一下重大利害關係這個問題,我 

們又要引述一位美國權威 位偉大的國際法法律 

專家Professor Hyde 的話了, Professor Hyde說： 



"'重大利益'是一個外交名詞，不是法律名詞。 

法律裏面祇知道合法利益，不知道何爲重大利益。 

'重大利益'一詞不論在外交上如何通行，在法律 

上並無特殊意義。所以在公斷專約中用到這一名 

詞時，其目的無疑地是指凡與國家有嚴重利害關 

係的爭端一律不得列入公斷的一般任務範圍之 

內。"——以我們而論，還有什麼能比國家的完整 

和領土遭鄰邦侵犯一事更嚴重呢？——"凡是似 

屬政治方面的各種問題，無論這種問題的固有性 

質是否適於調整或公斷，都可視爲屬於這一類問 

ma " 
@。 

此外還有一個實例牽涉美國政府與哥侖比亞政府。雖 

然其中的論據也可能於我有利，但我暫時不擬引述這 

個事件。 

五九.關於InteAandel事件，美國槪述其立場如 

下： 

"如杲爭端的本身已經非常淸楚，毫無含糊 

不明之處"——就我們審議的事件而論情形確係 

如此——"而且當事國政府亦已充分表達關於此 

點的意見，則訴諸和解必無效杲。" 

六〇.還有許多其他理由何以目前這個問題不可 

提付公斷。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辦法，那無異容許對我 

國情形不很淸楚的公斷人來決定我國的主權問題，而 

且等於要他們公Éî一件不能公斷的事。這又引起了我 

們對&斷所持的基本立場問題。 

六一. 根據今天有代表在此出席會議的許多國 

家̶̶如美國、澳大利亞、瑞典及法國̶̶與許多沒 

有代表在此的國家，如挪威等，所接受的國際慣例唯 

有法律問題可受公斷。參照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內關於實施第一 

部及第二部的各項規定，一個國家照例不能同意將這 

問題提付公斷。這是最重要的出發點，我以前亦已提 

出過了。現在Mr. Jamng報吿睿第十七段內建議的是 

公斷，指定一個公斷員——雖則他在第十八段內又稱 

這個公斷員爲事實調查員。甚至還規定一個公斷的時 

限。在整個國際法範圍內——我已經非常仔細地_研究 

過這個問題——根本找不出一件像這様重要，與國家 

的完整有如此密切關係，而且牽涉這許多複雜問題的 

事項，曾經受過公斷的。 

六二. 笋想公斷的定義已在美洲各國公斷事宜總 

條約(一九二九年)內淸楚規定，內中所載的是大家都 

能明白的規定，就是，公斷祇是一種法律解决的程序。 

公斷辦法與法庭手鑌的區別就是公斷手績比較簡便。 

誠如一九二九年公斷條約內所謂祇有可交付裁判f勺或 

是法律性質的事才能受公斷。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 

年海牙公約會議中討論國際公斷問題時亦曾提到類似 

的意思說： 

"公靳是適用法律條例——谷國間具正的法 

律制度——來解決國際糾紛的方法，也是促成和 

平與進展的法律工具，因爲這種辦法確切承認現 

行法律，而且又因這種辦法確立法律制度，所以 

對未來法律之制訂亦有極大的貢獻。" 

六三. 我所以朗讀這一段話，原因是先要有法規 

然後方可採用公斷辦法。如果這個問題是可以裁判的 

問題,那就必須訂明規則，然後才可採用公斷辦法。否 

則祇是冒險的嘗試，不是公斷。如杲理事會決定進一步 

討論這個問題，印度政府就準備從詳提出我們對公斷 

辦法的意見。不能因爲這種辦法好聽，就說當事一方 

根據良好可靠的歷史理由而不肯接受這種辦法也是拒 

絕或持不合作態度，這種辦法不但違背法治的全部槪 

念，而且牴觸國際法的一切原則。 

六四. 再說，這種辦法根本使這問題越出原來的 

討論範圍。我們到這裹來參加會議是根據聯合國憲章 

第六章的規定。我們並沒有到這裏來請安全理事會決 

定喀什米爾的主權誰屬。根據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 

根本無權判斷法律或政治問題。我們到這裏來是請 

予調停以便撤除浸略勢力。安全理事會受理這個問題 

不是根據憲章內的任何其他條例，而且憲章內根本沒 

有任何條例規定理事會有權判與領土或對法律問題作 

成決定。所以因爲這個問題不但事關我國的主權、榮 

春、完整與重大利益，要我們越出我們業已接受的義務 

範圍，而且這種途徑，根據我們與對方過去關係的經 

驗，結果一定毫無成就，加以這種辦法旨在惑亂視聽 

轉移大家對此整個問題的注意力，毫無理由地在一國 

境內造成不安情況，所以我們心裏雖然浪想接受Mr. 

Jamng所說的話可是事實上還是做不到。我們不能接 

受這種辦法,而且我們認爲這個問題已經沒有再討論 

的狳地。這是我們的立場，因爲公斷的基本條件是雙 

方必須同意。假使一方不同意，那就談不上公斷。 

六五. 提議公斷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一 九 五 O 

年以來，這個問題業經各方屢次在安全理事會內提出。 



委員會已經試過，許多別人亦曾試過，我們每次的答 

覆都是一樣。這就是我們對公斷的立場。 

六六. 除非再有新的問題發生，否則以上各節就 

是我們目前對Mr. Jarrmg報吿書的意見,不過我還要 

略提一下第二十段至第二十二段，在這幾段內，Mr. 

Jarring參照安全理事會討論經過，詳細審度當時情形 

後，未經我們策動r很自然地說： 

"我在截至目前爲止的期間內澈底硏究了討 

論中的問題後，不得不注窟到各方對影響整個喀 

什米爾問題的不斷演燧的政治、經濟與戰略因素、 

以及西亞及南亞各國權力關係不斷改變的情形所 

表示的闥切。"〔S/382I ，第二〇段。〕 

六七. 我國政府雖然無意把其他國際關係或國際 

問題牽入這件事而造成其他困難，不過這一段內含蓄 

的意義非常重要而且也正是我們過去屢次向安全理事 

會提出的主要論據之一。我們當時雖不十分堅持這一 

點，不過一般情形確有改璲這，是非常明顯的。關於這 

個問題我們雖然無需引述種種'法律原則，不過自從航 

海家祇有習慣沒有成文法航行四海的最早國際'K例時 

代起，任何義務，甚至條約義務一律須視情形是否改 

變而定的法律原則至今仍然有效。而且大家向來無不 

充分顧及情形的改變的。 

六八. 第二十一段述及我在安全理事會最近數次 

會議中歷舉的許多實例:這類補救辦法早已有人提過， 

可惜除一次事件外其餘都沒有成功，而這一夹事件亦' 

殊堪惋惜，因爲已經錯過了適當的時機。 

六九. 以我們而論一我祇能說到這一方面—— 

我們很高興見到Mr. Jamng報吿誊內說我們非常合 

作，並說我們吿訴他我們願意藉談判辦法和平解決任 

何問題。不過在目前情形之下，一國的主權、統一、完整 

及安全都不是可以爭辯的事。除我早先提出的保留，就 

是理事會討論結果如有其他問題發生時，或是發見我 

對 M r . Jarring報吿書的意思有誤解之處時―一這是不 

無可能的事——仍可重新討論這個問題外，我們願意 

有人說服我們。 

七〇.現在我要提出我擬提出的聲明的第二部 

分。我很希望在這次會議中把它說完，不過事實上也 

許不可能。我今天發言的第二部分關係我的同僚巴基 

新坦代表的指控和曲解附會的陳述，使我深感悲痛。 

主席先生，我要向你保證，我無意用他所用的那種言 

辭。兩個互相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同爲邦協的姊妹 

國，而且十年之前兩國國民原爲一國國民的兩個國家 

竟在理事會席間彼此指控不誠不信，懷抱葸意而且直 

捷了當地指稱不忠實，眞是通常料想不到的事。我們 

並沒有對巴基靳坦採取這種行動，我相信他們自己心 

裏也很明白。 

七一. 我們對這問題深感遺慽，因爲我們在印度 

報章看到若干方面對M。 Noon所用言辭感到的失望， 

以及他所說的話在印度境內造成的惡感，這件事使我 

們非常悲痛，因爲我們不要，也不要在眵什米爾境內， 

加重已有的困難。我們必須在同一洲上平和相處。 

七二. 巴基斯坦第一次明指印度缺乏誠意的言論 

就是他們指稱印度政府自委員會成立以來所用的所謂 

策略始終臧有一種用意，就是力謀避免全民表決。巴 

基斯坦外交部長自己說，一九五三年我們討論數字問 

題,探討這一方面各種問題以前，除決定軍隊數額之外 

根本沒有妨阻全民表決的障礙；換言之，就是我們當 

時認爲祇要能够滿足一般條件，我們準備同意此舉,所 

以不應將我們爲我們國家權益，爲眞理，爲這些決議案 

而取的任何行動視爲缺乏誠意的表現。我們如欲避免 

舉行依據方才所提條件舉行的全民表決，根本無須這 

樣迂廻曲折地去做。事實上，一個國家如是主權國家卽 

有權採取或不採取某種行動，根本不必爲了這件小事 

麻煩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這些年來我們舉行過許多會 

議亦曾多次讓步。不但如此，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決 

議案通過時，根本沒有目前被巴基靳坦佔領地區內應 

當留駐多少軍隊的問題。該地全部軍隊都應徹淸。 

七三. 有人吿訴我們說： 

"印度拒挹這項建議,不但拒絕把喀什米爾前 

途問題提付公斷，甚至也拒絕將過去現在已否實 

施一件有效協定的極有限的問題提付公斷，淸楚證 

明印度沒有誠意。"〔第七九一次會議，第四十段。〕 

我想Lord Acurn曾經說過："人類的思想是不可裁判 

的，國家的動機也是一樣"。一個國家，雖然負有嚴重 

的責任，依然竭盡所能力謀執行它的國際義務，但是 

這個國家卻被人在各位面前指稱沒有誠意，而竟沒有 

聽到任何抗議，使我深感惋惜。 

七四. 這篇言論接著又說： 

"當我把某一負責政府這種公開表示願意信 

守國際協定的話與它實際上不斷違背這些協定的 

行爲£相比較，使我不勝驚異。"〔同上，第四二段。〕 



我現在仍舊無意與另一個國家爲了措辭而爭論，因爲 

這種爭論祇是引起憤懣情緒，沒有別的好處。印度政 

府向來言行一致；不但履行它的國際義務而且它所擔 

負的國際責任比許多國家多得多。所以，我們沒有違 

反什麼，如有違反情形那是在巴基靳坦方面。如果祇 

是違反行爲那還不算太壞，最壞的是違反行爲是出於 

隱匿事實。我要說任何國家如果隱匿事實、哄騙安全 

理事會、發表不正當的虛誠言論，這個國家卽沒有權 

利要求解決。因爲，請問這個問題究竟自何處開始？ 

我們到這裏來說我們遭受侵略,別人回答說"我們根本 

不在那裏"委員會說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大約在六月間 

說"我們派遣若干部隊前往該處，以便保衞我們東部的 

邊疆，以防對方進入旁遮普地區"一這是委員會第一 

次聽到這句話。 

七五. 不過這批軍隊早在委員會成立以前已經在 

該處了 。我們在這裏提出控訴時這批軍隊已在該處,而 

且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或其他代表否認他們在該處時他 

們也已在該處。一方面我們IB見有人堅持他們的立場 

說他們是憑著權利駐在該處的，但另一方面卻聽說他 

,們不在該處。可見這個國家是用這種辦法隱匿事實異 

相而這整個問題也都是因爲隱匿事實全被曲解了。第 

一，他們已經承認了侵略行動或是聲稱他們有權前往 

該處。巴基斯坦沒有根據可以聲稱他們的軍隊有權前 

往該處。我相信Mr. Jmnah有一次曾經命令英國總司 

令與我們作戰，幸而後者有見識沒有遵從他的命令。 

七六. 後來還有一句話也使我們深感惋惜： 

"喀什米爾人民因各方繼續容許印度不尊重 

協定，而至今未能享受安全理事會應許給他們的 

自由的成果"〔第七九一次會議，笫四六段。〕 

究竟那一個受人欺哄不能享受自由的成果？喀什米爾 

一共舉行過兩次選舉，最後一次是幾個月以前才舉行 

的。沒有事實根據，隨便說警察國、受人操縱的選舉 

等這是再容易也沒有的事。不過印度境內舉行選舉時 

所根據的規定和條件，可使任何國家引以爲榮。 

七七. 事實眞相究竟如何呢？詹慕喀什米爾邦共 

分兩省，詹慕省內計有三十個議席，喀什米爾計有四 

十五個議席。七十五個議席中有人競選的有三十二個。 

有人競選的議席中二十八個已經選上。無人篛選的議 

席共有四十S個，其中沒有其他黨派侯選人爭取的議 

席計有二十一個。詹慕喀什米爾全邦國民會議各候選 

人在他們的選舉區積極準備多年,別人根本沒有希望。 

十個選舉區内反對黨的候選人已經自動徹回。任何政 

黨不能隨便推出一個傀儡反對黨的代表來裝腔作勢地 

對他說:"你來與我銃選吧"。有十二個候選人的提名文 

件爲選舉專員拒絕接受，多半因爲候選人不到規定年 

齡或是不合必荧的憲法手賴。 

七八. 不過祇說有人與他們競選,尙嫌不够。國民 

會議雖然奪得了二十八個至三十二個議席，但是他們 

是經過激烈競爭之後才奪得的。我不願在理事會內提 

出數字來使大家厭倦，不過這些數字都在這裏。點票結 

杲證明他們雖然獲勝，但是勝負之間相去極少。競選 

時競爭非常激烈，而且這個問題法律手績方面遇有爭 

執時卽交由選舉法庭處理。所以喀什米爾境內確有這 

樣的競選，有許多反對黨而且還有新聞自由。不伹如 

此去年一年內訪問喀什米爾的人達七萬之多其中有七 

千人不是印度人。你不能這樣地把一個國家關閉起來。 

七九. 所以，問題不是我們拒絕什»人享受自由， 

而是對方不准人民享受自由，那邊不但沒有自由，沒 

有新聞自由而且還有許多人繋入牢獄。目前喀什米爾 

境內，我們根據保安法拘禁了 二十三個人,他們很快就 

獲得釋放，我希望他們不久卽可全部釋放。我們對這事 

根本不保守秘密，而且他們所以被拘禁多半是爲了國 

家的安全。不過我們這一方面沒有警察管制的情形，而 

巴基靳坦方面則巴基靳坦全國及巴基新坦佔領的喀什 

米爾根本沒有普選，或任何種類的發表自由。 

八〇.究竟誰在阻止這些人民舉行選舉呢？他們 

在詹慕喀什米爾國會內有他們的議席，而詹慕喀什米 

爾政府也就是受安全理事會承認的唯一主權機關。不 

過他們不能爭取這些議席，因爲他們受佔領勢力的壓 

制。所以眞正的壓迫是從對方來的，不是從我們這邊 

來的。我們並沒有不讓他們享受自由的成杲，喀什米 

爾境內有自由政府可以執行政務的地區內隨處都可以 

看到自由的成果，而且他們還可以得到印度聯邦五年 

計割的發展，得到大量糧龛的供應、灌羝的便利、敎 

育的進展、大學、學校、學院的建立，人民還可參加 

各種大規模的社會事業從而享受印度聯邦大規模組織 

的各種福利。該邦受我們管理的地區內根本沒有失業 

情形，所以凡到喀什米爾訪問的人可以淸楚看到自由 

的成杲。 

八一.但是另一方面過去三年內"自由"喀什米爾 

境內已有十五種報紙遭當局封禁，若千轍入報紙亦遭 

取締，而且施行警察撿査。任何問題都不提出控訴;沒 



有人向法庭起訴案件，也並無任何法律的條款，無論 

是緊急或普通法令來作爲任何行動的根據。如杲巴基 

靳坦境內發生這種情形，可能早已訴諸法庭了。但是 

所謂"自由"喀什米爾境內根本沒有這種可能。在這一 

方面，"自由"嗒什米爾就不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自 

由"喀什米爾根本沒有立法院；人民不能批評政府，而 

且政府時有改動,任何傀儡行政長官一旦不適宜時,隨 

時可被撤職，另換他人。 

八二. "自由"喀什米爾有許多負責的人與擔任重 

要職位的人曾經發表過許多言論，其中若干人已因該 

處的恐怖狀況而逃至印度。有兩個人是因爲他們膽敢 

向英國國會中兩位向來公開親巴基斯坦的議員說話而 

不得不出走。他們到了印度還是說實話，經過相當時 

曰後我們已准他們留居印度了。我不願在理事會嘮叨 

敍述這些情形。我們並沒有剝奪任何人的自由。 

八三. 現在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的實體，就是關 

於目前的情勢。有人提出另一件嚴重的指控，就是關 

於一種軍事冒險行動的指控。有人想使人得到一種印 

象，以爲印度正在武裝起來對付巴基靳坦，我們卽使 

想要武裝起來對付巴基靳坦,還是做不到，因爲巴基靳 

坦蚤一個强大軍事同盟的參與國。印度根本沒有這種 

情鍺而且印度國會也決不會同意這種大規模軍事冒險 

行動的。印度祇圆多少維持國內軍隊的良好現狀而已。 

八四. 但是我們卻聽說印度的國防經費在巴基靳 

坦全部預算總數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以上〔第七九一次 

會議，第四十五段〕幸而聯合國發表這些數字。巴基斯 

坦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的預算，包括建設費和經 

常費在內，共計三十五億巴基新坦羅比，合七億美元。 

E基靳坦的國防費達十一億二千萬羅比，合二億二千 

四百萬美元。這是從巴基斯坦預算內取得的數字。此 

外還要加上美國的援助，而美國的援助，據巴基新坦 

自己說，約合巴基靳坦預算的百分之四十。 

八五. 如杲接受上述數字把它視爲結算淸單，其 

總數一定比印度國防費的數目大得多。印度本年度國 

防預算的總數因各方面需要補給已較去年略高，計二 

十五億二千萬羅比,合五億零四百萬美元。我國的國防 

費合全部國家預算一不包括印度的鐡路預算在內一 

的百分之三十八。但若包括鎩路預算在內，則僅合百 

分之二十九。鐡路預算包括詹慕喀什米爾邦在內，合全 

部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十。 

八六. 印度面積達巴基靳坦之五倍，人口亦約達 

巴基斯坦之五倍，所以按比例計算，我國的軍隊人數實 

較巴基斯坦少得多。我國的國防費也比不上巴基靳坦 

的國防費。，我從最近數字看到美國自一九五六年一月 

至六月期閬對巴基靳坦所施軍事援助達九千七百萬美 

元。總而言之，巴基斯坦自己聲稱是項援助達其國家 

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如杲根據這些數字，則所得結果 

當較上述數字更大。 

八七. 所以巴基斯坦全部軍費，加上在軍事援助 

方面往往無法計算的其他種種實物援助，所得緦數必 

遠較印度軍費爲大。不過安全理事會，除了有關下列 

一個問題者外，根本沒有職權，就是裁軍委員會也沒 

有職權過問兩國的相對軍備。這個問題就晕，我們是 

否準備作戰，我們是否對任何人構成一種威脅？像印 

度這樣地域廣大，軍隊稀少，交通旣不方便，而且本 

國國內的情形已使我們自顧不暇一一我們最關心的是 

這方面而不是國際或軍事方面的問題——所以一定無 

法採取這種行動。 

八八. 因此我們又回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決 

議案第一部B項的問題。我已經强調巴基新坦沒有遵 

行B項，我要安全理事會受理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 

題已經列入安全理事會的紀錄。 

八九. 委員會通過決議案及後來與我們談判此等 

決議案時根本不知道"自由"喀什米爾部隊的實力。而 

且不知道有"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存在，委員會向我們 

提供保證說決不會承認"自由"喀什米爾政府。他們祇 

能稱爲地方當局。巴基斯坦軍隊撤出的領土內不許有 

任何種類的武裝隊伍存在。決議案通過時巴基斯坦根 

本不承認有此大批軍隊存在，委員會說如杲早知有這 

批"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存在，則它對此問題可能採取 

另一種不同的態度，事實上，委員會還說： 

"無疑的，'自由'軍隊現有力量足以改璲軍事 

情勢，因此依照僅計及當事雙方正規軍隊的計劃， 

籌劃雙方軍隊的撤返——尤其印度軍隊的撤退一 

遂益見困難。 

九〇.如杲有人以爲此項"自由"軍隊祇是穿著制 

服的童子軍或諸如此類的隊伍,那是莫大的錯誤。他們 

的實力相當於巴基新坦最前線軍隊的實力。加上外國 

̃ » 安 仝 理 事 會 正 式 杞 錄 ， 笫 四 年 ， 特 別 補 編 笫 七 跌 , 文 件 S / 1 4 3 0 , 

笫二二五段o 



的援助，他們還有能力更換許多過去英國軍隊留下的 

配備。 

九一. 這批"自由"軍隊,過去共計三十五個大隊， 

現在已編爲二十個大隊一我這裏有關於他們全部的 

詳情——他們不但有重砲、坦克車部隊而且還有各種裝 

甲部隊。全部都是眞正第一流的軍隊。巴基靳坦總理本 

人亦曾對他們備加讚許，"自由"軍隊三十五個大隊改 

爲二十個大隊一舉並不是削减軍隊實力祇是加以改編 

而已。這項軍隊的存在就是達背決議案的行勖，換言 

之，缉過決議案時所根據的原則是印度的領土遭受侵 

略,巴基新坦的部隊必須徹退。決議案內確切說明所謂 

巴基斯坦部隊係指全部正規及非正規部隊，各種巴基 

新坦國民，不僅指其軍隊而言。以上就是關於"自由" 

嗒什米爾的情形。 

九二. 安全理事會已經聽到不少關於"自由"喀什 

米爾的事。"自由"喀什米爾是喀什米爾境內靠近旁遮 

普的一個人煙稠密的地區。不過喀什米爾境內還有一 

部分目前被巴基斯坦佔領的地區。這個地區統稱爲北 

部區。這個地區內不但正在修建許多新的飛機場和公 

路而且還在積極備戰。 

九三. 這個問題是委員會主席M r . Lozano提出 

的。當時據委員會看，巴基斯坦對這個地區根本沒有權 

力。那裏沒有軍隊。因爲沒有軍隊所以認爲這個問題 

可留待他日再行討論。不過，始終沒有人質問過印度 

對上述地區的主權問題。 

九四. 當時北部地區無論吉爾吉特或巴爾的斯坦 

境內都沒有巴基新坦軍隊。現在西北部整個地區，包括 

吉特爾在內，不但有北方部隊、吉爾吉特偵察隊、各種 

非正規軍，而且全區各地都有非常精良的軍事設施。 

九五. 巴基斯坦根本沒有任何憲法或法律根據可 

把這個地區據爲己有，關於"自由"喀什米爾，巴基斯 

坦外交部長曾經說過這個地區不屬於巴基靳坦憲法第 

二〇三條條款的範圍〔第七九一次會議,第五十九段〕， 

可惜這不是一偭法庭，否則我可以反駁他。不過至少 

以北部區而論，他並沒有否認，不但如此，無論如何決 

不能說是偏袒印度的Sir Owen D m » 也 說 該 處 整 個 行 

政機構皆由巴基靳坦委設，所以決無不符事實的問題。 

九六. 所以巴基斯坦瞞著安全理事會攒充這些部 

隊,吞併這些領土，完全違背一切諾言，不顧信實及國 

際法的一切考盧。不但如此，而且，我們沉痛地說，它 

還接受一個旣非喀什米爾人亦非印度人，祇是負責吉 

爾吉特偵察隊的地方將領的歸附。這個人根本是急於 

表示願意歸附的軍事冒險家。這種歸附根本不能算作 

歸附，因爲吉爾吉特根本不是一個邦,這個地區祇有一 

個詹慕喀什米爾邦。 

九七. 所以巴基靳坦佔領的這些地區內到處都有 

：g額軍隊和軍用飛機場的一切設施，祇說要撤退這些 

部隊還不足解決這個問題，因爲卽使撤退了部隊，飛 

機場還是不能准其存在，除地方當局外，其他一切皆 

不得准其存在,所以關於擴充軍事實力一節，我們不但 

說"自由"喀什米爾境內現有强大軍事實力非唯構成對 

喀什米爾仍屬我們管理的一部分的威脅，而且也構成 

對整個印度的威脅，同時我們還要說這是一件事實。 

這些地方是我們的邊區要地，我們無意把這事輕易處 

置。這裏有自過去三十五個大隊改編的部隊二十個大 

隊,他們都配有某方供給巴基斯±旦軍隊的最新式武器， 

包括最新式抵禦坦克車的武器在內。我不願詳細赘述， 

因爲我無意使問題益趨複雜。 

九八. 說到軍事問題，我要向美國代表保證，印 

度政府接受美國的聲明說美國給予巴基新坦的軍援， 

不是供其對印度採取敵對行動之用，故與印度巴基新 

坦關係問題無涉。以贈與者而論,我們完全接受這話， 

佴是以受惠者而論，我們卻不能接受，因爲巴基靳坦現. 

任及前任總理和許多其他政府要員所作許多言論都確 

切申稱巴基新坦加入巴格達條約、各種軍事協定以及 

土耳其承允給予巴基斯坦的援助都是針對印度，而且 

伊拉克、土耳其與巴基靳坦的關係也是旨在對付印度， 

下面是巴基靳坦前任總理所說的一段話： 

"巴基靳坦希望加入巴格達條約及東南亜條 

約組織後，可取得軍事優勢,從而可以依照巴基斯 

坦的意願，回满解決嗒什米爾的糾紛。這種希望 

是巴基斯坦所以加入此等條約的主要理由。" 

所以根本沒有含糊不明之處，我說這話並不是懷疑這 

項條約其他締約國的勖機，不過，如杲有一項契約，卽 

有當事雙方，卽使他們加入的理由各有不同，他們還 

是應當有一種共同的意向。 

九九. 巴基靳坦現任總理曾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間說，巴基斯坦 

"一日尙有遭受印度侵害其國家安全及領土 

完整的絲毫危險，亦必一日繼績尋求軍事或其他 

同盟。" 



—〇o.這些話的對象乃是歷年來一再更求巴基 

斯坦廢止戰爭不得用以解決我們兩國間爭端的國家， 

而且，這個國家也就是當時接受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 

問題委員會的命令，著其勝利軍隊進至停火線爲止，以 

便停止流血事件的國家。而這也就是被人指稱沒有誠 

意的國家。 

—〇一.巴基靳坦總理還辯護巴格達條約說： 

"我們卽使祇有百分之五的機會可受印度攻 

擊，我們還是必須自强不息，使這種機會化爲烏 

有 。 " 

我們根本不反對巴基斯坦對印度或對月球採取自衞行 

動，不過這裏含蓄荖一種意義,事實上是一種明確的聲 

明，就是他們之所以加入這種防禦條約並不是爲了其 

他各國提議的目的——姑不論這種目的是對是錯—— 

其眞正對象乃是印度。 

一〇二.今年巴基新坦的總理說： 

"你有沒有聽到過如同土耳其總理對喀什米 

爾問題所發表的那様率直的言論。自從這件爭端 

發生以來，你曾否有過像你今日所有土耳其、伊 

拉克及伊朗這樣多的友好國家爲你的後盾？" 

我雖十分尊重安全寧事會，但我敢說這種行動乃是安 

全理事會對世界這一部分地區的侵略行動與和平的威 

脅及其對煽動侵略的行爲採取比較温和的態度所得到 

的反應。這種態度使人得到一種印象以爲侵略勢力之 

後有廣大國際輿論的支持。 

—〇三.巴基新坦總理又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 

在一個公開集會內致辭說： 

"巴格達公約是一個防饌同盟，會員國計有巴 

基靳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及英國，尤以後者爲 

眞正實力所在。" 

這句話不免使聯合王國很難堪。 

"根據這個盟約的條款,其他各會員國皆有協 

助巴基靳坦之責。" 

聽衆都很明白他的意思。 

—〇四.後來他們的外交部長又於一九五六年三 

月二十六日在國民大會中發言說： 

"東南亞條約組織最顯著的成就莫若各會員 

國聯合贊助我們對喀什米爾問題所持的立場。" 

一〇五.我們當時曾向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其他會 

員國表達我們的意見，不過卽使根據東南亚條約祖織 

的組織法，內中也沒有關涉印度內政或侵犯印度領土 

之處，因爲印度不是這些防禦公約的稀約國，也沒有接 

受這些公約。我想曼谷會議中各會員國支持立場的聲 

明也許是爲了使各方同意某一決議案而提出的。他們 

附帶提及喀什米爾問題，然後就這様利用來借題發揮。 

一〇六.我引述的各項言論有兩種意義，第一證 

明巴基靳坦的用意十分明顯，第二證明巴基靳坦意圆 

把其他國家牽涉在內。巴基新坦現任總理曾以他自聯 

合王國方面獲得可用以對付印度的各種協助而向聯合 

王國致辭表示感謝，以爲這樣可以引起仇恨。可是要 

做到這一點卻需要更高的代價。 

一〇七.我們現在要向我們對方的友人說話，他 

吿訴我們說世界上祇有一個與巴基斯坦勢不兩立的國 

家，因爲這個國家對喀什米爾採取强硬的政策。下面 

是以前原爲印度國民的一個人所說的詰："我們不應忘 

記我們鄰邦對我們的仇恨態度，我們必須另找在我們 

遭遇侵略時能够救助我們的友邦"。換言之，他們的問 

題是爭取盟國加入他們方面而不是爲了自衞。他的話 

完全是反對@略，但是我們並沒有犯侵赂行爲——而 

是受人侵略，不但如此，我們還曾要求達成協議，棄 

i ï Ë 戰 争 。 

一 。 八 . M r . Khan Noon又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間 

說："因爲巴基斯坦有一個强大而且與我們勢不兩立的 

國家，所以事實上逼使我們不得不在他處另尋友邦。所 

以美國或法國如以爲巴基靳坦之加入巴格達公約或東 

南亚條約iffl織是爲著某種其他理由，那末上面說的就 

是他們加入的理由。這就是他們的理由，他們加入不 

是爲了促進任何宗旨，無論這種宗旨是否正當，他們 

加入爲的是對付^們。他說"事實上逼使我們不得不向 

他處另尋友邦"。又說"這兩項公約使巴基靳坦確能抵 

禦浸略行動。" 

一〇九.他們又說"無論別人說什麼,我們最重要 

的責任在鞏固我們的國防，尤其對印度方面。"印度侵 

犯巴基新±旦與印度間國際â界一事根本不發生；事實 

上，我們沒有軍隊駐在國際邊界地區。那邊祇有幾個 

通常足能應付這類事件的武裝警衞，但是也有一兩次 

巴基靳坦意圆以武力侵入我國領土而受到嚴重損失的 

事件。我們並不想發動戰爭，我以前已經說過，我們 

最關切的是我國國內的情形。他們又說:"巴基斯±旦决 

不同意自取滅亡脫離巴格達公約，因爲^項公約就是 



我們對印度的防禦力量"。所以巴格達公約的眞正基礎 

現在已在各位面前暴露無遗了 。 

一一o.還有巴基斯±旦駐敍利亞公使說的話，—— 

這裏我必須說一句公平的話，就是他這話已經钤巴基 

斯坦外交部斥爲不確了——他說:"一俟巴基斯坦軍力 

充實之後當卽開始作戰拯救喀什米爾"。諸如此類的話 

就是他們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E 

項規定所說的話。 

.巴基靳坦政府另一高級官員於同年九月 

發言說:"我國所以加入巴格達公約，唯一原因是爲了 

與印度的喀什米爾爭端。" 

一一二.美國方面對這問題也有若干有趣的意 

見——雖然逋常我對這問題最不喜歡弓I述報章裹面的 

話;不過這種辦法現在已經璲成司空見慣了。有一個不 

久以前到過喀什米爾的美國芝加哥人說： 

"巴基斯坦無非在利用美國。這種情形參照你 

的報吿誊和我本人不久以前在該國國内工作時所 

獲印象皆可淸楚看出。巴基斯坦以爲他們參加東 

南亜條約組織及巴格達公約是他們袷我們的一種 

恩惠。他們並不憂盧俄國的侵略。巴基新坦領袖 

看我們對共產黨勢力擴張深感關切所以遷就我們 

的心意，目的無非爲了取得經濟及軍事援助，以 

便鞏固他們對抗印度的立場。'" 

—―三.另一個美國人，紐約前鋒論壇報的Mr. 

Steele說，巴基靳坦所懷仇恨心理的對象是印度並不是 

蘇聯。事實上我很高典吿訴各位，巴基靳坦外交部長曾 

再三說他們裉喜歡與蘇聯交往——他們有此感覺使我 

們也深感欣慰一一不過他們仇恨的對象是印度，一旦 

與印度發生衝突,他們就要取用美國供袷的軍用物資。 

一一四.土耳其Ulus日報說"巴基靳坦意圆利用 

巴格達公約，把它作爲他們與印度爭端中的最後手 

段。"巴基斯坦與印度並沒有什»爭端，祇是犯了侵略 

行動；它並沒有爭端。 

̶一五.倫敦經濟學人平時並不大偏好印度的出 

版物,曾說: "Mr • Suhrawwdy認爲他現在對喀什米爾問 

題已經站在主動的立場,一他儘管可以有此感覺̶̶ 

所以英國對巴格達公約工作再度積極活動一定使他深 

感快慰，因爲參加這項公約爲其締約國一舉可使巴基 

新坦狴得本來沒有的討價還價的力量。"有些人曾設法 

辯稱這些公約都屬於憲章第五十一條的範圍，我謹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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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轉贈他們。此外還有許多當時在場但也不偏袒 

印度的紐西蘭及澳大利亞的新閱記者與作家也曾發表 

過類似的意見。我們在喀什米爾境內並沒有專門響導 

新聞記者的機構，事實上他們還抗議說我們沒有好好 

地招待他們。不過，如杲我們照料他們，也許有人會 

說我們在影響他們了，我們祇發給入境證，准許他們 

入境，凡申請這種入境證的，我們都一律照發。 

一一六. 巴基靳坦總理還發表下列言論說:"喀什 

米爾人民可以放心，我們的軍隊"——何止軍隊,我今 

天下午卽可證明——"不惜採取任何極端行動務求解放 

喀什米爾的人民。我們在喀什米爾的宗旨純正，所以 

我方軍人必可以一當十抵抗敵軍。"巴基靳坦總理好自 

吹嘘這種行動也沒有害處，不過他這話又似是一種政 

策聲明。 

一一七. 另外還有一項聲明："喀什米爾是對巴基 

靳坦生死攸關的事項"一許多人會否認自己犯有侵略 

行爲，但他們卻說"我們必須得到喀什米爾，否則便是 

自取滅亡。"Mr. Suhrawardy—九五七年五月間在曼谷 

說"喀什米爾是巴基新坦的一部分，而且必須是巴基靳 

坦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的終極目的。"他們在安全理 

事會內並沒有說這種話。 

一一八. 有人對喀什米爾根據印度與巴基靳坦兩 

當事國本身與聯合王國商定的辦法歸附印度聯邦，在 

國際法下業受各國承認，但巴基斯坦仍不承認該邦歸 

附印度一事，看得非常重要，其實喀什米爾歸附印度根 

本無需巴基新坦承認。喀什米爾歸附印度係由該邦邦 

主宣佈歸附，所以歸附手績已經完備。在這一方面有 

人說了許多關於自決問題的話，這一節以後我再繼續 

討論。 

一一九. 我現在要引述巴基靳坦現任外交部長提 

出的隱藏的威脅： 

"喀靳米爾難民現在正在大聲疾呼要求發動 

和平攻勢，以便越過停火線並在該邦內推動民衆 

S動，繫助喀什米爾人民獲取自決權 

"該處的部族人民已經表現極度的忍耐,但是 

他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不能繼鑌 

再袷他們口頭諾言了。" 

這話不錯；他們必須採取相當的措施，以便維持安寧。 

"印度已經選擇了一條違背和平快樂足使兩 

國間發生戰爭的途徑"——我們從未說過這話—— 



"巴基靳坦不要喀什米爾境ft發生騷動事件，不然 

的話不難在該處造成這種事件。" 

—二〇.在這個事件中有一位名Tariq的先生，他 

曾把自己升擢到巴基斯坦陸軍少將的階級。他是起初 

主持侵略行動的一位解職的將領。我們這方面的人都 

知道他——他們大家原爲同一軍隊的軍人，而且彼此 

時A交談。他曾受過高等敎育，說話帶著一種口音，後 

來他行動不軌，不但被定罪且被判處叛國或諸如此類 

的罪名。他現在已被釋放而且铤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 

镇袖。他曾發表許多政治宣言。我無意在這裹散發這 

些宣言,因爲我不擬替他作宣傳。這些宣言的耍旨是在 

印度境內從事滲透行動,從事陰謀破壞,這事我擬留待 

以後繼績討論，他們組織了各種政黨,而巴基靳坦政府 

任週他們爲所欲爲,不加阻止。最妙的就是下面的話： 

"我們必須逼使印度採取行動,以便我們可向全世界宣 

佈印度犯有侵略行爲"。換言之，我國祇有穿著軍服的 

正規軍隊，沒有"非正規軍"-一如果我們抵禦外侮,我 

們必須調用我們的武裝部隊，於是對方便可指說我們 

方面發動侵略行動了。 

—二一.我們非常淸楚這種情形，但是我們對於 

此事保持極端沉默而且非常忍耐。我們卽使把我們解 

決過去侵略行動可有的合法權利擱置不論，我們仍覺 

得無論從國家或國際方面著眼，都負有防制其他侵略 

行動的重大責任。他們目前所用的全套策略就是推舉 

這些退伍將領、卸職公務員及若千其他人士出來發動 

珐暴的革命運動。不過世界上我們這一地區內決不會 

發生這種革命，因爲當地人民一定不會給他們多少幫 

助。他們也許可以弄到幾個傀儡，不過這些可憐蟲一 

定會受極嚴重的報應。 

—二二.還有，巴基靳坦外交部長也許願意知道 

他有一部分錢落入印度政府之手。這是經過印度時被 

我們截留的，我們準備把這些錢留下來。 

—二三.除了東幾個西幾個人之外，大部分民衆 

根本不支持這種運動，我們也無意用同一辦法來報復 

他們，我們也無意在佔領區內發動游擊隊運動。我們 

深信巴基斯坦佔領區內人民如獲安全理事會協助，必 

能擺脫他們的桎梏，因爲淸除侵略行動的重責本應由 

安全理事會镥負。這就是問題的癍結所在。侵略者是 

否可容其實行侵略從而得利呢，不論我們犯有何種過 

失，任何罪過都不及侵略罪的深重。理事會若不採取 

行動，世界任何國家就都不安全。我們友人說我們必 

須看淸事實眞相。事實是什麼呢？侵略結杲造成的事 

實也不是隨便看看卽可了事的，必須將其撤除方可。這 

就是我們的立場。 

一二四. 然後有人又提出相對實力的問題。巴基 

斯坦佔領的喀什米爾境內軍事力量已大有增加，增加 

的程度我方才業已提過。北部地區已被佔領。除此& 

外還有過去因巴基斯坦淮其^掠財物並以其他各種辦 

法利誘而隨時可以調遣的"非正規軍"二十萬人。 

一二五. 我希望主席先生及理事會其他各理事參 

照十年前發生的情形來審議目前的情勢及我今日下午 

要說的話。我們聽說並沒有侵略行動，我們聽說有幾 

位同敎的人感到不満。又聽說"我們怎能制止他們呢？ 

我們並沒有做他們的後盾"。先是這樣開始從事滲透， 

炸斷橋樑，殘殺人民，以種種辦法哄騙人民，並造成紛 

亂情形。然後由巴基斯坦境內一批不滿大局的人和 

冒險家——各國都有外人義勇隊——出來發勖一種蓮 

動，他們被人推動而進入印度大陸，於是侵略行動開 

始。 

一二六. 我們曾經身歷其事。我們至今仍不斷紀 

念像Rajendra Singh圑長一類奮不顧身祇求保衞別人 

的人。他們以人數僅二百人的隊伍力謀抵擋一九四七 

年度聲勢浩大的侵略行動，終至被對方殺得片甲不留。 

喀什米爾人民決不輕易忘懷這^事情。我們在喀什米 

爾遒^攻襲初次戰役中損失好幾個最精鋭的將領，這 

次突襲情形與珍珠港事件相似。不但如此，我們實在 

非常愚蠢竟相信巴基斯坦許多玫客所說的話以爲他們 

的話中多少有一些眞實成分，他們眞要結束侵略。可 

是，巴基靳坦佔領的喀什米爾境內現在不但有部隊、軍 

用物資、巴基新坦軍官指揮的隊伍等軍事力量存在,而 

且還設有巴基靳坦的行政機構。 

一二七. 各位如杲一査安全理事會的紀錄，或任 

何一方的紀錄，卽可發現巴基斯'坦沒有任何理由在上 

述地區內設«立法、法律或行政性質的權力機關。 

一二八. 現在我要引證巴基靳坦一種出版物內的 

話來對巴基靳坦的預算作一分析。這本出版物內载有 

巴基斯坦預算數字，內中包括有關此等地蓖行政費的 

項目。茲摘錄付款單第七十九號一喀什米爾事務部， 

第七十一頁如下： 

"秘書處七十八萬五千羅比，主任顧問及政治 

駐箚官辦事處七萬羅比；宜傳指導處三十一萬八 



千羅比；吉爾吉特公署政治駐15官辦事處五萬八 

千羅比。 

"訂正預算及下一年度槪算的增加主要由於 

本年度內設置喀什米爾事務顧問一職及吉爾吉特 

公署政治駐箚官辦事處增設若干職位所致• • • " 

一二九.我們手頭有若干文件，這些文件或可使 

美國代表發生興趣。這些文件證明設在華盛頓的自由 

喀什米爾新聞處̶̶不管這個機關的名稱是甚麼̶̶ 

是巴基新坦出資辦理的。我們有公面可以證明這個機 

關受何方指使，及其管理方式如何。我們認爲這種行 

動牴觸美國與印度間現有的友好關係，換言之，在華 

盛頓駐有使節的國家資助叛黨設置辦事處。我們準備 

提出這種證據。 

一三〇.這祇是一個實例。現在我們要說到政治 

方面。這些地方，位於旁遮普區內，人口約達一百萬的 

"自由"咯什米爾全境都受巴基斯坦政府管轄。那裏有 

̶個傀儡政府。過去十年之內已經有過七個政府而且 

隨時都在改換。一個人在政府內時可以得到一種見解， 

但是不在政府內時有時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見解。我 

想所有的政府都有這種特徵。此外還有別的地區如吉 

爾吉特、巴爾的新坦、基特爾等過去原屬詹慕喀什米 

爾大君主權範圑的全部地區。 

一三一. 這些都是印度的領土，而這些領土目前 

事實上法律上^~根據巴基斯坦憲法來說這是不合法 

的——都已併入巴基斯坦領土。安全理事會對這種併 

吞行爲如杲置若罔聞，那末我要鄭重說聯合國的憲章 

已遭違反了。我們無意把這種罪名歸在安全理事會任 

何理事國名下。或許因爲這個問題案情複雜，或許因 

爲有些人說若不正視事實眞相也許這些事自會解決， 

若不採取任何行動隔了相當時日也許反會發生轉機。 

不過在印度若干部分因彼此協議而脫離印度，根據印 

度一九四七年的獨立法案，巴基新坦國就是這樣成立 

的，同時我們可以自由接受其他各邦的歸附。 

一三二. 印度政府當時曾淸楚知照內閣特派團及 

所有其他人士說,以印度而論，我們認爲上述印度镇土 

必須歸附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另覓其他辦法，這就是獨 

立的眞義。各邦君國在國際上決非獨立國，因爲他們 

都是同一領土的各部分。這種問題根本不發生。我們可 

以引述巴基新坦第一任總督，M。 Jimiah本人所說的 

話。他說這些邦君國的歸附舐能由它們的邦君決定。 

實行歸附時就是行使自決權利。這種自決也許不是民 

主的自決。不過在這裏建議的事有些也是不合民主原 

則的。出席聯合國會議的許多國家也不一定全是民主 

國家。這是自決，是按照當時根據最初由英國國會擬 

具嗣經我們接受的辦法存在的各邦"本身"所行使的自 

決。這些邦國依照此項辦法成3印度聯邦的一部分。 

我上次已經引述過許多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的先例， 

證明在我們這種政治制度下，聯邦內的一個單位不能 

隨便脫離。沒有辦法可以做到這點，雖然在聯邦之内， 

如在邦協之內，各國都有退出權利。美國爲著確立這 

項原則竟不惜訴諸戰爭。我們也準備以同一方法保全 

我國的完整，所以安全理事會或巴基斯坦或任何他人 

都不必對歸附問題作成判斷。歸附不但是一件旣成事 

實，而且是一件合法的事實。 

一三三. 這是國際協定的一部分，聯合王國女皇 

陛下經由其政府參加，印度政府經由其國民領袖參加， 

巴基斯坦政府過去亦經由其領袖參加，三方面同爲這 

種協定的締約國。不但如此，歸附業已成爲永久性質， 

根據這種辦法歸附的邦國不下數百個,如有更改可能， 

則印度聯邦整個結構都要受到影響了。所以詹慕喀什 

米爾全邦，包括佔領區域在內，都是印度聯邦的一部 

分，這是我們的立場。 

一三四.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發表意見時曾把Mr. 

Graham請到證人臺上〔第七九一次會議，第二十九段 

至第三十六段〕。我現在耍把他該次言論中的主要部分 

討論一下。我確信^ • Graham自己會替自己辯白。我 

不知道他將說些什麼，不過以我本人而論，事實勝於 

雄辯。 

̶三五.我要在此說明印度政府對前此進行的各 

次鈸判所持的立場。我們曾經在此說過我們所以到安 

全理事會來是爲了控訴浸略行動。巴基新坦對這锝控 

訴的答覆是:"沒有人犯過侵略行爲，該領土内並沒有 

我們的部隊"。後來成立了一個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 

題委員會,我們立卽予以接受,這個委員會又通過了若 

干決議案。當時委員會一再聲明委員會和印度政府最 

關心的一件事就是達成停火。所以我們就竭力推動各 

種妥協的步驟。巴基靳坦若不從中梗阻而實施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的規定，撤除所屬部隊， 

容許地方當局執行任務，安份守己地返回本國，則決 

議案或許早已完全實施了。誠如Mr. Jamng報吿書內 

所謂，任何特殊辦法若不迅卽實施，則以後必日益困 

難。我們曾力謀達到這種目的,我們曾在巴黎日內茏， 



與Mr. Graham，在這裹，在所有各處謀求達到這種目 

的。 

一三六. 我們認爲上述各次談判與我們未到此地 

來之前與巴基斯坦總、理Mr. Liaquat A h Khan舉行的 

談判一様都是探討性質的談判。印度總理與他曾有許 

多公函來往。印度總理致巴基斯坦總理公面中曾謂： 

"我們曾竭盡所能與你們個別談判，用各種方法提具各 

種建議，以謀與你們達成解決。但是你們始終沒有表 

示同意，所以今後我們將援用我們在^章下享有的權 

利 。 " 

一三七. ÎÊ是我們何以來到安全理事會的原因。 

̶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提出的控呵已把以前可能已經舉 

行的任何初步談判全部勾铕。^樣地自這一天以來舉 

行的談判，無論是兩國總理間的談判.或Mr. Graham 

與兩國常任代表間的談判一律純屬初步探討性質。我 

們承ES、的義務祇有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 

的決議案，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的兩件決議及委員會向我們提供的保證。 

這不是我代表印度政府採取的新立場，我已於上次表 

示過同一立場。 

—三八.我旣在討論這個問題不妨同時另提一件 

事，因爲我國政府非常關切希望他人不要把我們的任 

何言論以及我們任何作爲或不作爲看做我們承允接受 

的義務。我們已因採取緩和態度而吃虧,我們已因我們 

在安全理事會會議中過份講理而吃虧。每逢我們考盧 

—種假定的提案，或同意研究某種主張時總是被人指 

爲我們接受義務。所以我要在此說明過去各種談判中 

所提的數學計算，無論是三千、六千、一萬二千或二萬 

一千都不算數，因爲無論以個人而言或以國家而言，任 

何提議若未經對方接受卽不能視爲有拘束力的契約。 

否則就會有許多不確定的義務，而各國都將無從知道 

其所處地位如何了。 

—三九.所以我現在要在此說明如杲有人要到印 

度去,根本不必吿訴我們說我們過去曾經同意此事，所 

以我們現在負有這種義務。我們始終沒有同意過任何 

事。我們曾討論過所有提案。這些提案與其他問題一 

樣都必須及時考盧。我們曾經同意過我們亦爲當事國 

的事項。任何考盧，以及過去七八年間印度政府對某 

種提案或探討性的談判可能表示的同情對我國政府皆 

無拘束力，理由有二:第一這種情形都是在長期討論過 

程中在不同情況造成的各種環境下發生的，所以不論 

今天出席會議的各位是否同意這種意見，我們必須顧 

及業已改璲的情況。所以我們過去可能提出或支持或 

曾予同情考盧的任何初步的、假想的、或臨時性質的 

意見對我國政府一槪沒有拘束力。 

一四〇.我國政府深感焦盧，希望我們無論如何 

決不再譲他人韪指我們不履行我們的義務。所以我們 

對這類的聲明特別小心。 

—四一.有人一再辯稱——而且這也是一種很好 

的論點——Mr. Grahani曾經提出若千要點。我相信是 

十二點,也許是十四點（自從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點以 

來，十四一數已經璲成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數字）。不 

過，不論究*多少點，據說我們已經同意了八又二分 

之一點，或九又四分之三點，所以據說祇要同意其餘 

各點就行了。如果當時繼續進行談判，那末這話當然 

不錯，但是談判業已半途終止，而且其後已有許多事 

情發生。 

一四二.我們兩國間如果有一項條約，案文開端 

說"締約國雙方茲以至誠，願彼此和平相處，特締結下 

列協定"等等，可是雙方祇同意這一部分，不同意其餘 

部分，那末條約何在？所»這個文件開頭如^關於此 

事的前途應以民主的全民表決辦法，或任何其他辨法， 

決定之或說我們同意這點、那點或其他各點，仍須待 

整件文窨完全之後方有一項協定。不能隨便抽出案文 

中的一部分來說你曾同意過這一部分。這就是我們的 

立場,我們從未分段同意過任何文書。我們很願意爲方 

便起見考盧任何一個項目，或軍獨討論這個項目然後 

說"這一點好像使人滿意"——不過這話仍須顧及整個 

問題。 

—四三.這可以證明何以大家對一九四八年八月 

十三日的決議案有一種錯誤的見解。我們對备種政治 

決定或類似的問題不能隨便顛倒次序或不顧其全部情 

形。如杲上下倒栽那末結杲必定得到一種完全歪曲的 

印象。 

—四四.這就是我們錯上述若干點數學計算的看 

法。我們不在這裏裁判拳擊比赛——決定我們羸幾分， 

他們赢幾分。Mr. Graham的提案一或任何提案-一 

須至我們接受整個提案時方始對我們發生拘束力。如 

果一項案文中有若干段，我們加以考盧後說對某一段 

似無多大異議，對某一段我們準備加以考盧，或說某 

一段尙稱滿意這就是說在某一種範圍內尙稱^意-一 



如果這種談判仍在繼績進行，未曾中斷，而我們的立 

場也未改變，那末也許尙有相當價値。 

一四五. 所以我們決不接受凡稱可自Mr* Graham 

報吿書中抽出若干點來說印度曾同意此點，巴基靳坦 

曾同意彼點的那種建議。我們也不要求巴基斯坦如此 

履行這些個別的義務。 

一四六. 所有各種初步談判，旣非決定性質，對 

我們的主權又無任何拘束力，因此對印度政府也不發 

生拘束力。這些談判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道義上也不 

發生效力，因爲當時進行這種談判祇是爲了探求解決 

辦法提出了這些假設的建議。當時曾經討論許多數字， 

提出究!É容許何種軍備存在該處的問題，以及對於此 

等軍備的性質與數額的爭執̶̶這個問題至今尙未解 

決̶̶凡此一切都足以證明這個未解决的問題或許不 

是一種保證而乃是這項契約本身的一種基本條件。當 

事各方對一項契約本身的基本條件若不能達成協議則 

其他一切條款皆屬輔助性質，因此皆無價値。 

一四七. 所以，以我們而論，我們一方面對Mr-

Graham 和善的 人格， 及他對他負贲進行的工作所作努 

力非常感激，但是印度政府此時對任何提案都不承擔 

任何義務。我們不但考盧過這些提案且復鄭重、誠懇、 

竭盡所能愼加考盧。我們設法使此事獲得進展。因爲 

我à欲獲得進展，我們或許略欠審愼。不過它們都是 

假設的提議和探討性的考慮。所以不必吿訴我們說我 

們赢了幾分輸了幾分。 

—四八.這是我們對M r . Graham報吿甞的立場。 

我國代表圑決定不詳細研討Mr. Graham的各件報吿 

誊也是爲了這種原因，因爲如果加以硏討，我們又將追 

究到這傕問題的赏質。以我們而論，我認爲這已是過 

去的史蹬；而且不是安全理事&承當的義務。這些報 

吿書與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文件不同。 

委員會的文件和聲明以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都是決 

定；都是決議案，對於一種或他種性質的問題曾經作 

過若干決定，對於我們承擔義務的問題曾經達致協議。 

所以前述談判，無論是Mr‧ G r a W 與 印 度 代 表 ， 一 

方面代表聯合國，另一方面代表我們，或是兩國總理， 

或是各級官員間舉行的談判，按種類、內容及性質而 

論完全係屬探討性質。 

—四九.巴基斯坦曾與我們舉行多次談判，有些 

毫無結果。不過，我們不願接受許多懸空的義務。這 

不是處事的正當辦法。 

一五O.這是我國代表圑所以不願討論業經引述 

各段內容的理由。我們浪容易從各段中引述文字來對 

付他們，但是我們不願這樣做，因爲這樣一來無異承 

認在目前情勢下，這些提案尙有相當價値。它們根本 

不能約束我們，它們的目的也不是約束我們。它們都 

是簿備性質的討論，非至整個文件完全完成，這種討 

論根本沒有拘束力。我以前已曾說過，每一項契約內 

總是有"基於當事雙方友好關係"或悬"爲建立這種關 

係起見，當事雙方願採取這種或那種行動"等類的話。 

這些話往往載入前文或序言之內。然後再載列條文本 

身——雙方若不同意這些條件則前文亦卽同時失效。 

就是這麼一回事。 

一五一. 過去有人提及决定採取某種行動的話， 

亦卽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及他處可以看到的 

話，這些話的情形亦完全屬於同一性質。事實上委員 

會業已承認此點。這就是我對Mr. Graham所謂的"義 

務"想要說的話。 

一五二. 在這種情形之下，安全理事會必須立 

卽——按理事會本身的見解而不按我們的主張——審 

查目前Mr. Jarring所提的報吿書〔S/382I〕，其中並沒 

有說一九四八琳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一部業已實施。 

我已經提供充分的證據——不是隨便幻想的證據而是 

從各位案前文件中找到的證據。3些文件不是我們 

把零星事實湊成的證據，全是委員^調査的結果。我 

認爲安全理事會不能撤回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 

員會調査所得的事實，而且現在已不能重新改編這些 

事實。 

一五三. 此外，這些義務還涉及我國所持立場的 

基礎，就是印度的統一與完整，以及我們保衞全邦的 

權利，委員會第三次報吿窨內曾說： 

"委員會旣未將印度所堅持的保障該邦安全 

的權利擱置不理，亦未對詹慕喀什米爾政府是否 

合法一點提出疑問。" 5 

詹慕喀什米爾境內祇有一個政府 個邦政府—— 

就是詹慕喀什米爾政府。 

一五四. 報吿書內接著又說： 

"委員會旣爲負責保衞和平的和解委員會，自 

不得不考盧‧ 

~ " ~ 5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杞 錄 , 第 四 年 ， 特 別 補 編 笫 七 號 ， 文 件 S / 1 4 3 0 , 

笫二六五段。 



所以他們建議的一切其他事項也都是用以尋求解決辦 

法的探討性的調解步驟。我們的法律、政治或道義立 

？夫不因此而改璲。 

一五五. 後來有人又暗示如杲舉行全民表決，則 

應由巴基斯坦與印度聯合辦理。若然，則這是安全理 

事會承認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站在同等立場的先例。任 

何控訴案件,無論爲國內的或國際的,被吿亦爲該案的 

當事一方，這話固然不錯，一個人如果犯了毆打他人 

的罪，被毆打的人向法庭提出控訴，則前者當然逑成 

這一案件的當事一方，但是這並不是承認他與後者享 

有同一地位。 

一五六. 現在，我們是遭受浸略的國家，也許我 

犯有作爲或不作爲的罪行，也許我們沒有盡力堅持我 

們的要求，因爲我們第一天就說我們無意肆意詈罵。我 

們無意把罪名加在任何人之身。事實上我們所要求的 

祇是他們停止侵略行動。我們的立場仍未改璲。現在 

祇有兩種辦法可以達到這種情形。 

一五七. 我們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來到安全理 

事會內時曾說唯有採取軍事行動，由印度軍隊侵入巴 

基靳坦，否則無法擊退這種侵略行動，不過，像印度 

與巴基靳坦這樣的兩個國家竟至訴諸戰爭，實在不可 

思諶,這是非至必不得已不應任其發生的事。不過,如 

果有人企圖侵入我國領土,那末我們勢將盡力抵抗,後 

杲如何，恐難得知。 

一五八. 我們來到安全理事會內，目的就是爲了 

防止這種行動。我們當時曾說： 

"印度政府請安全理事會轉矚巴基斯坦立卽 

停止此種援助，因此舉爲浸略印度之行爲。倘巴 

基靳坦拒不置理，印度政府爲自衞起見可能被迫 

進兵巴基斯坦領土，俾以軍事行動對付浸略者。是 

以，此事異常緊急，安全理事會必須立卽採取行 

動，以免破壞國際和平。"〔S/MOO，附件二十八第 

一段。〕 

一五九. 誠然,我們沒有援用憲章第八章的規定， 

也沒有謂安全理事會實施第三十九條，公開宣佈對方 

爲侵略國。我們沒有採取這種行動主要的是因爲，我 

想，我們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目前雖有種種困難一 

將來總有"日會安定下來恢復彼此間應有的正常關 

係。因爲我們是同一大陸上的兩個國家，不但有共同 

的背景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若干外力造成的情形一 

且消失時我們兩國的人民必會表達他們的本性，恢復 

友好閽係。不過，目前我們決不容許他人侵犯我國的 

領土。 

一六〇.是以，我們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g 

求,這個要求至今仍爲安全理事會所受理。現在我還要 

討論關於這個問題的兩方面，就是上屆安全理事會舉 

行若干次會議審議這個問題以後發生的*情。 

—六一.我上次在理事會內發言時雖然沒有援引 

情勢璲遷原則，不過我曾指出情形已有改變。我又說 

條約須受尊重。事實上並未實行。不過，過去三四個 

月內巴基斯坦及其代表對詹慕喀什米爾所取的立場已 

有許多改璲。我擬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與M穉情形有關 

的事實，且將鄭重要求安全理事會決定究竟擬否審査 

這些事實引起的問題。我不得已必須裉痛心地引述這 

些行動的淵源。一國政府代表討論事實時，不論這些 

事實如何不偸快仍須用有禮貌的話來討論這些問題。 

一六二. 所以我今天下午將要討論這個問題的兩 

方面。我將說明安全理事會上屆會議以及Wfc. J ^ g 

從印度回來之後，關於這個問題所發生的情形。這些 

事實可能與未來數月內或將發生的事有關，雖則我們 

希望它不致如此。我還要討論我們自己對詹慕喀什米 

爾所持的立場。 

一六三. 我們有許多友人，連同聯合王國代表在 

內，時常問我們究竟我ff3持何立場，擬提出什麼提案。 

我過去已經屢次提出提案，今天下午我擬將提案內容 

略加說明。 

一六四. 我要敍述的事情都不是傳說：我將提出 

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我們不請求安全理事會審判這 

個案件，因爲，我已經說過，理事會不是一個法庭，也 

不是判决領土問題的機關。不過，我們懷抱著充分的責 

任感來到安全理事會^爲的是要提出若干無可否認、 

且有證件佐證的事實，我們已經指出，某方所提關於 

我們方面一般情形的若干言論不但不確，而且事實適 

得 其 反 。 -

一六五. 我過去討論喀汁米爾領區情形時，應 

當提及當時曾有大批難民從那邊逃入我方。主席，理事 

會的前任主席曾經接璲巴基靳坦外交部長的來菡〔s/ 
3 86o〕內中指稱喀什米爾政府將諒係不屬該地的印度 

敎徒安頓在離境他去者的家宅內和地產上，所以該政 

府犯有違背國際協定的罪行。 

一六六. 我們立卽提出答覆。而且毫無困難，因 

爲事實非常明顯。近在兩三天前我們還見到另一件來 



文，但是內中所述的事實與他們聲稱的完全相反。我 

們感到非常困難無法阻止對方人民越過停火線到這邊 

來尋党糧食或較好的環境，有時還有他們領袖因逼於 

政治環境而逃入我方。逃到南喀什米爾的數以萬計。這 

些人民川流不息地到這邊來尋覓容身之地，尋覓糧食， 

對印度構成嚴重的困難。從巴基靳坦來的難民數以百 

萬計。印度政府爲供é住所並安置一部分難民所耗經 

費，約合六億三千萬美元，造成足以影饗印度全國的 

—個莫大的問題。 

—六七.關於停火線我們遇到這些主要的困難。 

無人能保證過來的人個個都是異正的難民。他們可能 

是滲透者，但因他們都是印度人民所以我們不願採用 

苛刻的辦法來査究他們。他們中有許多無疑是滲透者， 

因爲我們已曾發現若干人。 

一六八.過來的難民人數極衆，我擬於今日下午 

提出這項數字。業已安頓在這些地區內的人都是從那 

邊過來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安置印度敎徒或回敎徒的 

問題，他們都是被侵略行動逐走，或是當時受神權政治 

國家虛僞宣傳之騙，嗣後發現寧願有飯吃而不願宣揚 

這種主義的喀什米爾人。成千成專的人民越過停火線， 

而且繼績有增無已。這種情形已經造成一個非常重大 

的問題，而且將來很可能使現有嚴重情勢更趨複雜。 

—六九.一九四七年年底印度巴基斯坦雙方人民 

大遷移時曾有數百萬人從現爲印度的地區遷入現爲巴 

基新坦的地區，或自現爲巴基斯坦的地區遷入印度。這 

次移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體移民。現在進 

入印度東部的四百五十萬人是上述移民以外的難民。 

我們當時以爲事情可以安定下來，但是後來仍有許多 

人到我國來。我擬於安全理事會4天下午會議中詳述 

此事，因爲凡此一切都與對方指稱我們殘害人羣與虐 

待人民的問題有密切關係。 ' 

午 拔 一 時 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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